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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 化 縣  農 藥 販 賣 業 者 登 記 申 請 書  
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（第    聯） 

商 號 名 稱  電 話  

營 業 所 地 址  

農藥儲存地點  

姓 名  性 別  
出 生 
年月日  籍 貫  

住 址  

學 歷 畢（肆）業 身 分 證 
統 一 字 號  

經 歷  

負 責 人 

農藥管理人員 
合格證書證號  

姓 名  性 別  
出 生 
年月日  籍 貫  

住 址  身 分 證 
統 一 字 號  

最高學歷 
畢業學校

科系年度 
 證 件 字 號  

專技、高

普考、各

類證照考 
 證 件 字 號  

管 理 人 

資
格 

農藥管理

人員合格

證書證號 
 

營 業 種 類 □零售  □批發 □輸出入 申請販賣 
農藥種類 

□成品農藥 
□劇毒性成品農藥 

公司行號設立登

記營利事業登記 
設 立

日 期   年   月   日 營利事業 
統一編號  

是否參加公會  □有，公會會員證字號           號（或附公會證明書）          □無 

說

明 

1.本申請表一式三聯，第一聯留存本府農業處，第二聯送交植物保護商業同業公會，第三聯由申請人留存。 

2.農藥販賣業者所聘僱之管理人以專任為限。（一名農藥管理人員僅限登記於一家農藥販賣業者作為管理人） 

3.申請應檢附下列文件影印本各一：【請皆需註明與正本相符並加蓋印章】 

（1）公司或行號商業登記證明文件（商業登記預查答覆書亦可）。 

（2）負責人、管理人身分證明文件及農藥管理人證書。 
（3）營業所在地址（合法房屋證明文件－土地登記謄本、建物使用執照、施工竣圖或房屋稅籍證明）。 

（4）都市計畫內需附土地分區使用證明。使用都市計畫商業區及住宅區需另設農藥儲存地點。 

（5）房屋使用同意書、切結書、、等資料。（請依彰化縣農藥販賣業執照申請及核發標準作業程序規定辦理） 

4.農藥販賣業者，應設置廢容器專用貯存設備，並依廢棄物清理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處理廢容器。 

5.辦理「彰化縣農藥販賣業執照」請於執照符合申請並完成核證後，再攜帶大小章至本府親自領取執照及至本

府 4樓臺灣銀行櫃台繳交 1000 元規費。 

 


